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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发生过程来说，无直接利益冲突从无到有直至最终爆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宏观条件形成阶段，二 

是冲突爆发阶段。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尤其是其关于集体行为宏观条件形成阶段的因素分析对我国社会转型背景 

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形成有较强的解释力。影响和决定当前语境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产生和发展的宏观因 

素，正是结构、怨恨和话语。其中，结构是起点，它在不同情况下生产出怨恨和话语；怨恨和话语的相互再造和 

强化，最终促成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宏观条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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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无直接利益冲突”作为群体性事件中的一种类 

型，近些年随着万州事件、大竹事件、瓮安事件、石 

首事件等一系列影响重大的社会突发事件的频繁爆 

发，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无直接利益冲突”这一 

概念滥觞于《瞭望》新闻周刊 2006年 10月 17日刊出 

的记者钟玉明、 郭奔胜的调查报告《社会矛盾新警号： 

“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出现》，该报告认为，一些地 

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 

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发泄 

一种情绪。相对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有明确的利 

益诉求和需求保卫而言， “无直接利益冲突” 的参与者 

大都与最初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明显表现为一种情 

绪宣泄。目前，尽管学术界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使用了 

不同的称谓 ① ，但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相对于利益 

冲突表现出的突发性强、参与主体的不确定性、冲突 

对象的特定性（基层政府或利益集团） 、无组织性、社 

会危害性大等特征已基本达成共识。因此，较多学者 

将无直接利益冲突视为我国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后出 

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冲突类型 ② 。 

无直接利益冲突大都起源于普通的治安事件，继 

而发展为针对基层政府的打砸抢烧事件。 从总体上看， 

事件的生命周期短，突发性强，由殴打引起的万州事 

件和池州事件均是当天爆发、当天平息，由非正常死 

亡引起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大竹事件也是在几天 

或十几天内完成。即使如此，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 

发现，其实每一起无直接利益冲突爆发之前都有相对 

漫长的积累准备阶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认 

为当前语境下无直接利益冲突并不仅仅表现为情绪的 

宣泄，其根源依然是利益的重构和博弈，而其深层的 

指向则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因此，无直接利益 

冲突不仅是一种静态的社会矛盾新类型，它更是动态 

的利益矛盾发展的新阶段。无直接利益冲突相继显现 

大致是在 2005年前后， 而社会转型导致的利益冲突自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成为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 

形态。中间的十年我们可以认为是矛盾积累、情绪酝 

酿、归因求证的时期，也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各种宏 

观因素逐步形成时期。 各种宏观因素都准备妥当之后， 

导火索事件使得非直接利益冲突一蹴而就， 瞬间爆发。 

从这个角度说，无直接利益冲突从无到有直至最终爆 

发的全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宏观条件形成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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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即各类宏观因素积累准备、相互作用、演化并最 

终形成的阶段；二是冲突爆发阶段，即从导火索事件 

发生到整个事态最终平息。不同的阶段，其形成机制 

不同，发展方式各异，要科学认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 

发生发展规律，寻求有针对性的治理对策，有必要将 

两阶段分别进行研究。 

在西方理论界，不同时代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 

理论的研究取向各不相同。大体上来说，古典时期的 

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强调情感在集体行为中的作 

用；之后的主流理论即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 

则强调理性主义的视角，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基于理性 

思考，或者寻求与精英的合作、或者依靠本土资源向 

精英发动挑战，进行政治对抗。近年来的社会建构论 

和文化理论则尝试着将情感的视角重新带回理论研究 

的中心。只不过，这里的情感已经不再是古典时期自 

然属性的情感，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总体而言，这 

些不同的理论取向针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社会运 

动，各有利弊。其对当前中国语境下的各类群体性事 

件的相关度和解释力也各不相同。但具体到无直接利 

益冲突，早期的古典理论尤其是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解释框架。本文基于斯 

梅尔塞的加值理论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宏观形成机制 

进行思考，以探究社会矛盾从利益冲突向无直接利益 

冲突转变的路径，以及其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二、影响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 

宏观因素 

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是西方早期集体行为和社会 

运动理论的一个经典范式,体现了西方早期集体行为 

和社会运动研究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向社会学视角转变 

的努力。与勒庞、布鲁默局限于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 

的微观社会心理研究不同，斯梅尔塞把微观的社会心 

理分析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结合在一起，他认为， 

任何集体行为、社会运动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 

共同决定的：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 

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 [1](64) 。 

其中，结构性诱因是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发生的社会 

背景或社会结构性条件。 在一定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下， 

人们会产生相应的结构性压力，如剥夺感、压迫感或 

社会怨恨。当然，仅有结构性诱因和结构性怨恨不足 

以产生集体行为。还需要人们对问题的归因有共同的 

认识，及一般化信念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说，一般 

化信念是再造了、深化了甚至是夸大了人们的怨恨、 

剥夺感或压迫感。在以上因素都已具备的情况下，如 

果再发生某一突发事件，则很可能会触发集体行为。 

在突发事件中如果群体中的领袖人物挺身而出进行运 

动动员，那么集体行为一触即发。此时如果社会控制 

机制没有能很好地抑制和疏导这些累积的力量，那么 

集体行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斯梅尔塞认为，这六 

个因素是集体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随着六个因素的 

不断完善，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就不断增加，一旦 

六个因素全部具备，集体行为就必然发生。 

斯梅尔塞把这六个因素按时间顺序排成序列，认 

为这是不断累积的促成集体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也 

是集体行为从无到有直至最后爆发的过程展示。从这 

一角度说，由六大因素组成的集体行为发生的全过程 

也可分为两大阶段，即宏观条件形成阶段和冲突爆发 

阶段。其中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和一般化信念的 

形成为集体行为的发生做了宏观上的条件准备；而触 

发事件、有效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低下则可归入集体 

行为最终爆发的微观条件。具体如图 1所示。 

虽然斯梅尔塞将促成集体行为的六个因素按时间 

顺序机械地排成一个序列的分析方法在分析西方社会 

运动尤其是当前西方社会运动时广受抨击。但是，当 

我们从斯梅尔塞的模型出发，尤其是其对集体行为宏 

观条件形成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分析对增进我 

们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发展规律 

的认识有极大的启示。 

虽然说由于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种类多样，不 

同种类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发生背景、原因、规 

模、发展机制、目标等各不相同，斯梅尔塞的加值理 

论对某些社会运动尤其是当代西方社会运动的解释力 

有限。但是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尤其是其关于集体行 

为宏观条件形成阶段的因素分析对我国社会转型背景 

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形成有较强的解释力。我们认 

为影响和决定当前语境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产生和 

发展的宏观因素，正是斯梅尔塞所说的结构性诱因、 

社会怨恨、一般化信念。 

图 1  宏观条件形成阶段和冲突爆发阶段原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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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社会结构基 

础 

结构，就是斯梅尔塞所说的集体行为发生的结构 

性诱因。斯梅尔塞认为特定的集体行为（或者社会运 

动或者革命）更容易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下。 

中国社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以来或者更早地说 20 世纪 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 

路线的确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所带来的震 

动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为社会带来的变革是全方 

位的。

首先，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利益的分化重组，主要来自于分配制度的变化。 “建国 

后政府对利益格局的过度整合， 导致利益主体简单化、 

利益主体收入平均化和同质化，引起社会的经济效率 

低下和社会发展动力不足。 ” [2]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社会 

主义市场体制的确立，打破了政府对资源分配的主导 

格局，重新确立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建立起市场经 

济的微观主导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资源分配模 

式。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市场在分配模式中的 

作用日益凸显。但不同的利益主体获得资源的能力、 

方式、途径有很大差异，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分化和 

重组。中国的利益格局从“改革开放前国家垄断社会 

资源、社会主体平均化、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同质 

性社会’ ， 转变为利益主体多元化、较高社会分化程度 

的‘异质性社会’” [3] 。 

利益分化、重组导致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早 

在  2002 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 

研讨会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就指出， 

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 

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 

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 

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据国家统计局资料， 

从 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 0.4的国际警 

戒线，2001 年为 0.45 [4] ，2006年则升至 0.49 [5] ，近两 

年仍不断在上升，更有研究者断言，我国基尼系数实 

际已超过 0.5 [6] 。 王小鲁在 《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 

研究报告中指出：隐性收入的存在显著扩大了收入差 

距。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 10%的家庭来 

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 9 倍调整 

到  26 倍。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  10%的 

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应从统计数据显示的 23 
倍，调整到 65倍。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全国居民收 

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会显著高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专 

家计算的 0.47~0.50的水平 [7] 。按照国际公认的 0.4为 

基尼系数上限临界点的观点，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超 

过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和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周边国 

家，这说明我国当前贫富悬殊确已达到了非常严重的 

程度。

其次，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前 

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即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使得这一以身份为标准的政治分层瞬间消 

解，让位于以经济地位或财富为标准的经济分层。利 

益结构的迅速变迁，导致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也迅速分 

化、重组。李强教授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 

益受损的状况，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被区分为四个利益 

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 

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 [8] 。而中国社 

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亦根据人 

们的经济地位将中国社会区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 

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 

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9] 。社会阶层结构的 

变迁事实上是将人们经济收入上的差距在社会身份地 

位或阶层上的进一步显现化、明确化和固定化。 

利益分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并 

进一步固化， 这些社会结构性状况孕育着不稳定因素， 

增大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二）怨恨：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情感基础 

怨恨，在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中是指在一定的社 

会结构条件下人们所产生的剥夺感、压迫感和怨恨情 

绪。在这里，斯梅尔塞将社会结构性因素与社会基调 

性情感联系了起来，特定的社会结构性条件会产生特 

定的社会基调性情感。那么，在利益格局、社会阶层 

逐渐分化的中国社会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基调性情 

感？“与以往弱势、失意的情绪不同，有一种一种情 

绪正弥漫在整个社会中，即怨恨” [10] ，这正是目前社 

会结构性因素持续作用下的产物，也是无直接利益冲 

突爆发的社会情感基础。 

社会怨恨的起因基本来自两个途径：第一是利益 

的相对受损，即利益分化，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 

日益拉大，导致社会底层群体甚至部分中等阶层相对 

剥夺感增强。尤其是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权钱交易非 

法致富或政策倾斜一夜暴富的现象，更使人们感受到 

了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强势群体还 

可以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进一步干预社会政策的制 

定，以便获取更有利的政策资源，在社会政策的倾斜 

之下，弱势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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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两相 

对比之下，不公平、不公正及相对剥夺感油然而生。 

第二是利益的绝对受损，即在现实中，或因拆迁、或 

因征地、或因环境污染、或因移民搬迁等各种原因， 

导致个体或某一群体公民实际利益受损，且长久无法 

获得合理补偿或有效解决。现实利益的直接冲突及其 

不断累积是社会怨恨情绪的另一个来源。瓮安事件之 

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坦言“背后深层次原因” 

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 

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当然，仅有利益的相对受损和绝对受损还不足以 

产生怨恨。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人们首先会通过各 

种方法努力改变利益受损的状况。只有在人们面对利 

益受损无计可施，感到绝望，只能百般隐忍时，怨恨 

才会产生。也就是说，在利益受损和怨恨产生之间还 

有一个中介条件，即无能感。成伯清教授在对怨恨进 

行社会学分析时，提到无能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无能感,是社会压迫和剥夺的结果,还是社会建构的 

结果?是一种天生的无能,还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无 

能?” [11] 成伯清教授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分析了与社会 

承认相关联的无能感，但具体到当前语境下的无直接 

利益冲突，我们或许还可以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对无能 

感的产生做更微观的解释。 

其实，简单地说，无能感就是人们力图改变自身 

处境而又不可得的无力感，是一种无计可施、无可奈 

何，只能忍耐的绝望感。虽说，怨恨作为一种情绪可 

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 “结构性怨 

恨的社会分布同社会结构还是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 [11] 

在利益受损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想办法进行弥补， 

寻求利益补偿。但在现实中，结果常常是无法可想。 

就利益相对受损来说，面对生活中巨大的贫富差距， 

以及生活中大量的权钱交易非法致富或政策倾斜一夜 

暴富的现象，社会底层群体往往因“体制性迟钝”或 

“政策性俘获”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也缺乏 

致富所应有的资源。就利益绝对受损来说，公共权力 

的不受约束往往使实际利益受损成为一种“合法性伤 

害” ，这种“合法性伤害”又因为“体制性迟钝”以及 

权力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常常得不到合理补偿。的确， 

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财富不断积累，中产阶级已经 

摆脱了生存的困境，为“承认”而斗争；精英阶层的 

生活甚至已经走过了为“承认”而斗争的阶段，直接 

与世界接轨。但是数量庞大的社会底层甚至是中下层 

人群还在为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未来的生活保障 

而奋斗，于他们而言，生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为“生存”而斗争依然是他们的生活信念。但在维护 

自身利益、 努力改变现状的过程中， 他们遭遇的是 “体 

制性迟钝”“政策性俘获”或者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 

投诉无门，改变无望，只能强行隐忍，长此以往，怨 

恨终将不可避免。 

值得关注的是， “这种怨恨情绪不仅是底层民众体 

验强烈，而且在社会上弥漫开来，现在大有演变成德 

国学者舍勒所谓的‘怨恨式批评’的态势。 ” [10] 充斥 

于网络的一片谩骂、否定之声即是明证。 “所谓怨恨式 

批评， 就是缺乏任何积极目标的不分皂白的批评。 …… 

不会对内在价值和品质做出任何的肯定、 赞赏和颂扬， 

仅是一味地否定、贬低、谴责。 ” [10] 表现为单纯地以 

不满情感的宣泄为特征，没有任何理性的思考和中肯 

的评价。 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的怨恨情绪相互激发、 

相互震荡，使得社会怨恨充斥于社会的角角落落，几 

乎成为这个社会的基调性情绪。 

“从遭受伤害到奋起反击,或者说,从社会蔑视经 

验到实际的斗争或冲突,也就是从认知到行动的一个 

关键的中间环节,就是情感。 ” [11] 任何抗争性集体行为 

都有情感因素，无直接利益冲突如此，利益冲突也不 

例外。但是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之情感基础的社会怨 

恨在程度上广度上显然是利益冲突之怨恨所无法比拟 

的。在无直接利益冲突中，社会怨恨是无直接利益参 

与者大量出现的直接原因，也是普通治安事件最终发 

展为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情感动力。事实上，在整个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导火索事件 

是不重要的，导火索事件在其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完 

成了它的使命。其后，在愤怒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 

导火索事件迅速超出其本身所应有的意义，事态不断 

升级，直至最后爆发。愤怒、怨恨的社会情绪已经深 

深地弥漫在我们周围，就如同遍地干柴，无论哪里的 

一点小火星都能将它点燃，这就是我们常说无直接利 

益冲突突发性强、毫无预兆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情感 

的力量。 

（三）话语：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共识 

话语，就是斯梅尔塞所说的一般化信念。在斯梅 

尔塞的加值理论中，集体行为产生的六个必要条件中 

除了结构性诱因和结构性怨恨外，第三个因素就是一 

般化信念，即人们对某个特定问题产生的症结及其解 

决途径产生一个共同的认识。 [1](65) 虽然这个概念在后 

来广受抨击， 但在我国当前发生的非直接利益冲突中， 

正因为存在着斯梅尔塞所说的一般化信念，才使得非 

直接利益冲突表现出了某些与利益冲突不一样的特 

征，尤其明显的是无直接利益冲突所指对象的特定性 

——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基层政府。这是一般化信 

念的外在表现，它体现着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症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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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普遍共识，是对社会怨恨的归因性解释。 

但是相对于斯梅尔塞眼中的一般化信念“很可能 

是处于愚昧和无知而产生的神话”或者是“不耐心者 

的冲动”“一蹴而就的观念”“非理性化的过程”来说， 

非直接利益冲突中所存在的一般化信念却有着非常理 

性的基础。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爆 

发的过程中，有一种虚假的谣言动员着公众的情绪， 

但是这种谣言之所以能够在瞬间点燃公众的情绪，一 

种基于先前体验而获得的认知或共识是不应被忽略 

的。先前的体验是什么？一是所感知的，即人们亲眼 

看见的、亲耳听到的；二是亲身经历的。在生活中， 

越是接近民众的权力，越是与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 

越是能够为民众所感知和关注， 尤其是社会底层群体， 

他可能没有能力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却能够对亲见 

亲历的事刻骨铭心。单光鼐认为“暴力形式的事件多 

发生在中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如石首、大竹、瓮安 

等，……这样的区域分布态势，也就提醒我们应该从 

暴力事件发生的区域，以及暴力事件行动者的身份去 

寻找事件内在的逻辑关系及动员机制” 。 [12] 确实，发 

生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地区，其政治生态环境恶劣，政 

府与民争利、不作为、乱作为、野蛮作为的现象非常 

普遍，社会矛盾张力不断增强。我们可以重新回顾一 

下瓮安事件之后，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那番话： “‘背 

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 

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当地干 

部被指随意动用警力， 并且作风粗暴、 工作方法简单。 ” 

在石首市，国企贱卖，环境污染就发生在群众身边， 

民众对官商勾结深恶痛绝。 而 “警匪一家， 治安混乱” 

也是石首群众的一致评价。警方对混乱的社会治安不 

管不问，却通过收取娱乐场所的保护费等办法谋取私 

利。瓮安同样是黑帮组织泛滥，社会治安恶化，以至 

于瓮安的中学生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上学苦、 

上学累，上学还要交学费，不如加入黑社会，有吃有 

喝有地位。 ”保护群众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安全秩序本 

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但是这些地区的基层政府背离 

了自己的基本职能，既不能保护民众的合法利益，也 

不能维护安全的社会秩序和基本的公平正义，民众自 

然将怨恨的矛头指向当地政府，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不断冲击当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现实中，此类现 

象频繁发生，人们看的、听的、亲身经历得多了，民 

众对各种涉及官商勾结、政府不作为、政府乱作为的 

谣言深信不疑。日常的生活体验构成了这种基本的共 

识，也强化了这一基本共识。这是民众对利益受损甚 

至是生活苦难的解释和认知，这种解释为谣言的生存 

和传播奠定了基础，构成了民众参与无直接利益冲突 

的话语基础，也直接将怨恨的矛头指向了基层政府。 

从这种角度说，社会怨恨和一般化信念的形成都是由 

基层政府的不当行为最终促成。 

这种参与共识一旦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 

无直接利益冲突中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的出现。当基 

层政府不能被民众认为是人民的政府，不能保护民众 

的合法利益，不能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那就必然被 

民众视为对立面，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就不可避免。 

这也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应该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原 

因，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基层政府的公信力 

下降到了怎样的水平， 暴露出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宏观条件 

形成机制 

虽说“影响集体行动产生和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 

不可能存在某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 [1](22) ， 

不同时代、不同种类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发生机 

制各不相同，一个理论模型不可能包罗万象。但这并 

不妨碍我们在影响和决定特定时期特定种类的集体行 

为的宏观因素之间建立逻辑关系，以勾画其发生发展 

的机制，获得对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在斯梅尔塞的理论中，影响集体行为发生发展的 

六大因素之间存在着一个按时间顺序形成的固定序列 

和逻辑关系。就三大宏观因素的逻辑关系而言，结构 

性诱因是集体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条件，它决定着结 

构性怨恨的产生；一般化信念则是结构性怨恨转化的 

结果。这三大宏观因素的依次产生和逐步累加为集体 

行为的发生做好了宏观条件上的准备。 

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三大宏观因素：结构、怨 

恨、话语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 

的演化促成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宏观条件的形成。我 

们赞同斯梅尔塞的观点：结构性因素是无直接利益冲 

突产生的起点，也是其他宏观因素形成的社会基础。 

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会产生特定的社会情感和社会共 

识。因此，怨恨和话语均受制于结构。但是，我们不 

赞成斯梅尔塞在各因素之间按时间顺序建立固定序 

列。这里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就时间顺序而言，话语未必就产生于怨恨 

之后。利益分化导致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现实利益持续 

受损是怨恨产生的社会基础。对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 

参加者——社会底层群体而言，感受现实利益的持续 

受损，并由此产生怨恨是容易的。但从贫富差距中产 

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和被压迫感并不容易，这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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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超出了大部分底层群体的能力所及范围。因此， 

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没有直接现实利益受损的情 

况下，底层群体中的很多人虽然受到相对剥夺，但很 

难认识到相对剥夺的存在， 很难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 

而其被剥夺感的体验、不公平、不公正感的产生、政 

府不当行为、官商勾结的认识往往是受到一些有识之 

士通过各种方式的灌输，其中现代传媒，尤其是网络 

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话语产生于怨恨 

之前。因此，在怨恨和话语之间，很难按时间顺序建 

立固定序列。在某些情况下，怨恨产生于话语之前；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怨恨产生于话语之后。但可以肯 

定的是，无论是怨恨还是话语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结 

构性条件。 

其二，怨恨和话语并不是简单的生产、被生产或 

转化、被转化的关系，而是相互再造、相互强化的关 

系。既然很难按时间顺序在怨恨和话语之间建立固定 

序列，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是由怨恨转化为话语， 

或者由话语产生怨恨的简单线性关系， 而是双向生产。 

即在一些情况下，利益受损所积累的怨恨转化为寻求 

怨恨解释所得到的认识；在另一些情况下，对社会不 

公平现象的认识产生了社会怨恨。这种双向生产的过 

程形成了两者之间相互再造，相互强化的循环关系。 

在这种循环关系中，形成了情感和认识的震荡，即寻 

求怨恨解释所得到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社会怨恨情绪 

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增强的社会怨恨情绪反过来又进 

一步强化了对社会不公平的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影响和决定无直接利益 

冲突发生和发展的三大宏观因素之间的逻辑起点是结 

构，在利益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结构性条 

件下，因利益受损而形成的怨恨和对社会不公的认识 

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产生，对怨恨的解释强化了对社会 

不公的认识，对社会不公的认识又进一步增强了社会 

怨恨情绪。在怨恨和话语的相互再造的循环关系中， 

完成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宏观条件的形成，最终形成 

了遍地干柴的社会紧张状态，使导火索事件成为“压 

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具体如图 2所示。 

图 2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宏观条件形成机制示意图 

四、结语 

简言之，社会转型期的结构失衡产生了大量的社 

会矛盾，这些矛盾得不到及时回应和解决，导致怨恨 

和话语的产生， 而怨恨和话语之间又形成了不断激荡、 

相互循环的再生产关系，最终造成一触即发的社会紧 

张状态。 

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宏观条件形成机制来看，无 

直接利益冲突预防和治理存在几个关键环节，一是社 

会结构的平衡；二是阻断怨恨和话语的产生路径；三 

是对怨恨的疏导和对话语的平复。从理论上说，修复 

社会转型期的结构失衡是治本之策。但这不是一项简 

单的、短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这是长期的社会建设 

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如果社会结构失衡短期内不能得 

到有效修复，就意味着社会矛盾不可避免。那么，我 

们是否可以阻断结构产生怨恨和话语？当然，结构并 

不必然产生怨恨和话语，结构失衡产生社会矛盾，矛 

盾的积累产生怨恨和话语。因此，及时有效地解决社 

会矛盾，阻断矛盾的积累，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断怨 

恨和话语的产生。不过，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集 

中爆发期，社会矛盾面广量大，且有些矛盾也并非短 

期就能解决。那么，力求及时有效地解决各类矛盾的 

同时，有效地疏导社会怨恨情绪，平复社会话语，缓 

解社会张力，就成为预防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另一个关 

键环节。 

在这三个环节中，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平衡，还是 

阻断怨恨和话语的产生，或是对怨恨的疏导和话语的 

平复都与政府行为（包括宏观层面的政府立法行为、 

政府决策行为和微观层面的政府执法行为） 密切相关， 

这其中涉及到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态度和管理行为等 

多个层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 

题，即如何通过确立正确的理念和态度、调整并规范 

政府行为尤其是基层政府行为来预防和治理非直接利 

益冲突。 

注释： 

① 不同的称谓主要有“社会型的间接冲突” （朱力，2009）、 “社会 

泄愤事件” （于建嵘，2008）、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王 

利平，2008）、 “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童 

星，2008）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所指的都是同一类群体 

性事件。 

② 例如于建嵘从参与者的身份特征及所指向的目的、事件发生机 

制、发展逻辑及社会后果等方面把目前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分为四大类，即维权抗争、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社会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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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童星教授从“是否有组织”和“是否有直接的利益诉求” 

这两个维度将群体性事件划分为： “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 

求”群体性事件、 “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 

“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 “无组织——无直 

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四类。其中于建嵘教授的“社会泄愤 

事件”和童星教授的“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 

件即是本文所指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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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resentment and discourse: 
Study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acro conditions of indirect 

interests conflict 
——Thinking of Smelser’s valueadded model 

ZHU Zhiling 

(Sociological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From scratch to the final outbreak, indirect interests conflic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macroscopic 
condition  formation  stage  and  conflict  erupt  stage.  Smelser’s  valueadded  theory,  especially  its  collective  behavior 
analysis in the macroscopic condition emergence stages, can explain well to indirect interests conflict 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ructural incentives, resentment and discourse are the macroeconomic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nd  decide  indirect  interests  conflict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Structure  is  the  starting  point, 
producing resentment and discours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mutual reengineering and strengthening eventually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Key Words: indirect interests conflict; social structure; resentment; discourses; Smelser; valueadd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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